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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大学武清前沿技术研究院培养 2018 级双证

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相关政策

根据天津大学招收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的相关规定，结

合天津大学武清前沿技术研究院实际情况，现发布培养 2018

级双证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相关政策。

一、奖学金

第一学年按照当年的学业成绩设立政府奖学金，奖学金

分为三等，一等奖学金占学生总数 10%，二等奖学金占学生

总数 60%，三等奖学金占学生总数 30%。详见下表：

一等奖学金 二等奖学金 三等奖学金

5000 元/学年 3000 元/学年 2000 元/学年

奖学金在第一学年结束后进行评定，根据第一学年学习

成绩按专业评定。如第一学年考勤不合格（全年有效考勤少

于 120 天），则不允许参评奖学金。

第二学年后，根据与武清区企业签订的实习实践协议和

武清区相关政策规定（津武人才〔2018〕1 号），前沿院争

取为签订协议的学生申请工作津贴。

二、 助学金

凡在天津大学武清前沿技术研究院学习、住宿的学生，

仅在第一学年享受研究院设置的助学金，用于补助学生的基

本生活支出。助学金标准如下表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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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学金发放标准

额度 备注

10 元/生/天
节假日不计入考勤，助学金根据考

勤按天计算、按月发放

考勤要求为:

1.每天（除节假日）上午 9:00 前与下午 5:00 后各打卡

一次，当天考勤算有效。

2.若当月有效考勤天数少于 12 天，则取消该月助学金。

三、 住宿

研究院提供学生宿舍，4 人间，楼内配备浴室、开水箱、

洗衣机等，参照学校收费标准收取住宿费，1200 元/生/年。

四、 通勤车

配备往返天津大学卫津路校区至研究院通勤车，工作日

早晚各一班，参照天津市公交 615 快线制定收费标准。

五、 文献检索、一卡通

已连接天津大学图书馆数据库，可免费检索文献；食堂、

浴室等已连接校园一卡通系统，可使用校园卡。

六、 医疗保险

参照学校全日制学生标准，按照自愿原则，由天津大学

校医院统一为学生购买医疗保险。

天津大学武清前沿技术研究院

2018 年 3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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